附件1
公路工程质量监督通知书

（2026）质监第G-XM001号
 工程名称：晋同高速公路（厦门段）一期工程

（埔山隧道段)               
  建设单位：晋同（厦门）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监督单位：福建省交通建设质量安全中心  
福建省交通建设质量安全中心制

2026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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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概况

（一）建设规模

本项目位于厦门市同安区，起于汀溪镇褒美村西侧，终于莲花镇云杨村东侧，路线长度1.354公里。其中埔山隧道长度约1.125公里，路基段长度约0.249公里。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隧道工程，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等。项目总投资概算29518万元，建设工期2年。
（二）建设标准

本项目路线全长1.354公里，道路按高速公路标准设计，设计速度100公里/小时。埔山隧道长度约1.125公里，双向六车道，按双洞布设，单洞净宽14.5米；路基段长度约0.249公里，双向四车道，按双幅布设，单幅标准路基宽度13米。其它技术指标按交通运输部颁《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B01-2014)规定执行。
二、监督依据
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公路建设监督管理办法》《福建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福建省交通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条例》《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等与公路工程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标准规范等,详见福建省交通建设质量安全中心网站（http://jtyst.fujian.gov.cn/fjjtzj/）。
三、监督时间和范围

（一）监督时间：自建设单位办理完成施工许可之日起至工程竣工验收之日止；项目通车试运营2年后应按照规定申请组织竣工验收；通车试运营超过3年未申请组织竣工验收的，由相关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二）监督范围：晋同高速公路（厦门段）一期工程（埔山隧道段)。

四、监督工作主要内容及检查计划

（一）质量监督主要内容

1.执行现行有关工程质量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强制性标准情况。
2.质量管理行为和工程实体质量。

（二）质量监督抽查计划

根据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和工程特点，质量监督方式以抽查为主，并结合专家指导服务，质量监督工作计划如下表：

工程项目质量督查计划表
	检查方式
	督查方法
	频次

	综合督查
	检查建设单位质量管理责任落实情况,同时对项目质量管理行为和工程实体质量进行抽查。采取查看现场、查阅资料、对工程实体及材料抽样检查等方式进行。
	1～2次

	专项督查
	对特定环节，关键工序，重要部位质量或履约等进行专项督查，采取查看现场、材料抽样、查验资料等方式进行。
	根据项目具体情况确定，1～2次

	随机抽查
	通过查看工程现场的方式进行（包括明察暗访），对施工现场管理行为和工程实体质量等进行的随机抽查。
	根据项目具体情况确定，1～2次


五、竣（交）工工作程序及要求

根据《公路工程竣（交）工验收办法实施细则》《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及福建省的相关规定开展竣（交）工验收工作。

六、其它

（一）各参建单位应指定专人适时填报更新全国公路建设市场监督管理系统（https://hwdms.mot.gov.cn/bmwebsite/）和福建交通智慧质监系统（http://112.54.44.115:8299/）有关信息、资料。

（二）公路工程质量监督实行公开办事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对质量监督机构和监督人员进行监督，有权对其违法失职行为向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投诉和举报。

（三）省交通质安中心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福州市东水路18号交通综合大楼东楼18楼 

邮政编码：350001

联系电话：0591-87077618
传　　真：0591-87077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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